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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68 证券简称：申通快递 公告编号：2025-080

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

书》暨收购事项的进展公告

一、本次交易概述

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年 7月 2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

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收购浙江丹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100%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

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申通有限”）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浙江菜鸟供应链

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菜鸟供应链”）、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阿里

创投”）、阿里巴巴（中国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阿里网络”，与浙江菜鸟供应链、

阿里创投合称“交易对方”）所持有浙江丹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丹鸟物流”或“标

的公司”）的 100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将间接持有丹鸟物

流 100%股权，丹鸟物流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将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。2025年 7月 25日，申

通有限与交易对方签署了《关于浙江丹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和购买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交

易协议”）。

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26日披露的《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

收购浙江丹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100%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57）。

二、本次交易进展情况

近日，公司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》（反

执二审查决定〔2025〕655号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“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，经审查，现决定，对申通快递股份有

限公司收购浙江丹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案不予禁止。你公司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。

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，依据相关法律办理。”

本次交易相关方尚需按照交易协议的约定完成交易价款支付、股权转让工商登记等工作。公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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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1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》（反执二审查决定〔2025〕

655号）。

特此公告。

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10月30日


